
通知書【101 學年度起（含）入學起適用】 

本系碩士班訂有【應用英語系碩士班修讀辦法】，要求研究生在畢

業前須達到相關標準，如通過碩士論文計畫初審、英語能力門檻、發

表論文及參加四場研討會等。為讓同學確認自身是否通過系上之相關

規定，特將其規定編製成檢核表，讓同學隨時檢視，並於提出畢業口

考申請時附上。自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同學須檢附檢核表，並符

合各項規定始得提出畢業口考申請。 

 

                                  

 

回條 

 

本人已詳閱【應用英語系碩士班修讀辦法】及上述規定並已確認

須遵照及達到系上之【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士班畢業檢核表】

之各項規定後，始得提出研究所畢業口試申請。 

 

                        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學號：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士班修讀要點 

(101 學年度起入學碩士班學生適用) 

93.06.21 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94年 06月 28日系務會議通過 

97年 03月 26日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 

101.06.15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5.01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3.0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1.1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協助、規範碩士班學生修業之過程與品質，

特訂定本系碩士班修讀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入學、學分、修業年限、及學位考試等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1. 本系碩士班日間部研究生畢業前須達到相當於 TOEFL 560 分（CBT: 220; IBT:83; 

TOEIC:780;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或其他英檢相對應成績）； 

2. 進修部碩士專班須達到 TOEFL 540分（CBT: 207; IBT:76; TOEIC:760; 全民英檢中

高級初試或其他英檢相對應成績）之英文能力門檻始得畢業。 

3. 研究生入學後須至少參加一次校外之正式英文能力考試，若未通過門檻者須

加修兩門本系課程，課程可為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之英語聽力、閱讀、寫

作或本系研究所選修課程。 

四、論文之發表：本系碩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至少發表一篇論文（含期刊或校外、校內、所

內研討會論文）。發表論文者，應繳交論文發表相關佐證資料及論文全文至系辦存查，方

可提出畢業論文口試申請。 

五、研討會之參與：本系碩士班學生於修業期間平均每學期應至少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畢

業前至少 4次），並取得參與證明，繳交至系辦存查，方可提出畢業論文口試申請。  

六、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 

1. 指導教授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指導教授對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研究生應行迴避。 

2. 研究生最遲應於修業第四個學期結束前依其論文題目或研究方向徵詢相關專長之教

師擔任指導教授，並簽署指導論文同意書。同意書經所長同意簽字後，指導教授、

研究生、及系辦各保留一份存查。 

3. 研究生若於修業第四個學期結束前未能順利覓得指導教授者，得由所長召開所務會

議，議決指派適當教授擔任其指導教授。 

七、指導教授之更換： 

1. 研究生於就讀期間如有更換指導教授之必要，應提出說明，並填寫指導教授更換申

請書，經原指導教授、新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始得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由所長召開所務會議，議決指派適當教授擔任其指導教授： 



甲、(一)原指導教授拒絕同意者。 

乙、(二)研究生無法覓得新指導教授時。 

丙、(三)其他顯足以影響師生良好關係者。 

2. 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時，在原指導教授提供原始構想、概念及受指導下所獲得

之研究成果，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始得作為學位論文。 

八、論文初審： 

1. 研究生必須最晚在論文考試 6 個月前（須跨學期）完成論文計畫審查（Proposal 

Hearing）。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所長、指導教授及系上其他二位教師組成（由指

導教授聘請）。 

2. 論文初審口試日期由指導教授安排，學生須提出碩士論文初稿之公開口頭報告。論

文計畫經委員會所有口試委員簽名同意後，即為初審通過。 

3. 如論文初審口試不通過，須於一個月後使得再提出論文初審口試申請，每學期最多

兩次初審口試。 

九、論文性質：為彰顯科技大學務實致用之特色，本所研究生除學術研究導向之學位論文外，

亦得以解決業界實務問題為導向之實務報告作為學位論文。實務報告之架構與格式，由

本所另行訂定公告之。 

十、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士班畢業檢核表 

101學年度起(含)入學適用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連絡電話：                       

指導教授：                         檢核日期：                   

編號 項目 通過日期 確認 檢附證明 

1 是否通過論文初審（計畫審查）  □有 □無 □有 □無 

2 是否已參加英文能力考試  □有 □無 □有 □無 

3 
已通過英檢門檻 (已通過者請跳至第五項) 

檢定名稱：         分數：      
 □有 □無 □有 □無 

4 

未通過英檢門檻須加修兩門英語課程 

課程名稱：1.＿＿＿＿＿＿＿＿       

2.＿＿＿＿＿＿＿＿ 

※認可之英語課程請參考下列註一之課程 

修課學期： 

1.＿＿＿＿ 

2.＿＿＿＿ 

□有 □無 □有 □無 

5 是否有附上學校規定之論文切結書 

 

□有 □無 □有 □無 

6 是否檢附基本資料 □有 □無 □有 □無 

7 
是否修得規定之學分數，並附上歷年成績單 

必修：____學分，選修：____學分 
□有 □無 □有 □無 

8 論文是否有包含完整章節及參考書目 □有 □無 □有 □無 

9 是否有檢附中英文摘要 □有 □無 □有 □無 

10 

論文發表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發表日期：  

           
□有 □無 □有 □無 

11 

是否已參加 4次研討會 

研討會名稱： 

 1.＿＿＿＿＿＿＿＿＿＿＿＿＿＿＿＿＿ 

 2.＿＿＿＿＿＿＿＿＿＿＿＿＿＿＿＿＿ 

 3.＿＿＿＿＿＿＿＿＿＿＿＿＿＿＿＿＿ 

 4.＿＿＿＿＿＿＿＿＿＿＿＿＿＿＿＿＿ 

參加研討會

之日期：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有 □無 □有 □無 

12 

Turnitin 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結果20%以下且

須經指導教授簽核 

(106 學年度(含)起入學研究生適用) 

 □有 □無 □有 □無 

13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含核

心課程共 18個必修單元時數 6小時) (106學

年度(含)起入學研究生適用) 

 □有 □無 □有 □無 

備註： 
說明一：研究生入學後須至少參加一次校外之正式英文能力考試，若未通過門檻者須加修兩



門本系課程，課程可為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之英語聽力、閱讀、寫作或本系研究

所選修課程。 

說明二：同學須完成檢核表各項，始得提出學位考試。 

 

 

 

 

 

 

 

 

 

 

 

 

 

 

 

 

 

 

 

 

 

 

 

 

 

 

 

 

 

 

 

 

 

 

 

 

 

 

 

 

 

 



  學年度    學期 研究生口試基本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手     機 

 

 

指 導 教 授 

 

 

 

E-mail 

（請留南臺的） 

 

 

 

 

日     期 
 

 

 

 

 

 

 

 

 

 

 

 

 

 

 

 

 

 

 

 

 

 

 

 


